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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一题：港深两地电子货币系统的互联互通方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健锋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港深两地政府在上月三十日召开的深港合作会议上，同意在短期内把

本港的「八达通」和深圳的「深圳通」两套电子货币系统联通起来，使两

地居民可跨系统使用有关的储值卡乘车和购物（下称「两卡互通」）。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预计何时可实行两卡互通；在计算交易的金额时，港币与人民币

会如何换算，包括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汇率是由发卡公司还是有关

商铺订定；是否知悉八达通自二○○六年八月可在深圳部分零售点使用以

来，发卡公司有否接获有关汇率计算错误或出现争议的投诉； 
 
（二） 在两卡互通后，有关的储值卡可适用于哪些交通工具和零售点，

会否包括往返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其它城巿的交通工具，以及

适用范围会否扩展到珠三角其它地方；及 
 
（三） 在两卡互通后，持卡人遇到失卡或被错扣金额的情况时，应联络

哪方的发卡公司，有何机制处理该等情况；持卡人是否在深港两地都可以

查阅他们利用上述系统进行交易的纪录；以及储值卡是否在两地都可以自

动增值？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 八达通已与深圳通成立了工作小组，从技术、商业及营运三个层

面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详细讨论。但由于两地电子货币系统的互联

互通涉及众多复杂的事项，包括系统标准、读写器兼容、加密技术、管理

概念及商业操作等，所以双方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才能落实推出时间。 
 
  目前，八达通持卡人在深圳消费时，个别商户会每天厘定汇率，作港

币与人民币的换算，并会在店内清楚标示有关汇率。而付款收据上亦会同

时以人民币及港元显示交易金额。 
 
  根据八达通卡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自八达通卡可在深圳部分零售点

使用以来，八达通卡有限公司不曾接获有关汇率计算错误或其它具争议的

投诉。 
 
（二） 据了解，目前珠三角各省巿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可共享的电子支付

卡。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曾于本年六月十日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

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积极推进城市之间公共交通

「一卡通」的指导意见。但详情尚待有关方面作出公布。政府会密切留意

这方面的发展，并适时与有关方面作出跟进，探讨将八达通的应用范围扩

展到珠三角其它省巿的交通工具的可行性。 
 
（三） 由于两地电子货币的互联互通方案仍有待各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协

商，所以执行细节仍有待确定。有关客户服务的安排，如报失、退款手续

和查阅交易纪录等，将会与技术和商业等事项一并探讨，以确保电子货币

的使用者，除了享有使用上的方便外，更可得到合理的保障。  

完 

 


